
钦州市公共投资建设工程结算资料报审要求

一、报审文书

报审单位填写《钦州市公共投资建设工程结算报审表》一式四份、《被审核单位承诺书》一份。需由单位法人代表签名的必须有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报审工程项目资料

（一）提供项目立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概算等相关批文复印件（未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的，需写明原因，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二）提供工程预算书及电子文档各一份，电子文档必须刻成光盘。预算书上必须有编制人员与审核人员签字，并加盖造价师的资格印章及编制单位公章。

（三）招标项目必须提供招标投标文件各一份，包括：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含投标报价电子版)、招标控制价(含电子版)、中标通知书、中标调整、答疑文件等（如没有计价电子版，需经市公共投资审计中心审批同意）。

（四）提供施工合同或协议、监理合同或协议各一份。施工、监理合同或协议必须按相关规定备案。

（五）提供施工许可证和开工报告各一份，施工许可证和开工报告的手续和签章必须齐全。

（六）提供竣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报告一份。竣工验收证书和竣工验收报告手续和签章必须齐全。

（七）提供工程竣工结算书原件及电子文档各一份。

1.建设、监理单位先对施工单位编制的工程竣工结算书进行初审，工程竣工结算书上必须有：（1）施工单位编制人员与审核人员签字，并加盖造价师的资格印章及施工单位公章；（2）监理单位总监签字，并加盖公章；（3）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发包人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及骑缝章。

2.工程竣工结算书电子文档必须刻成光盘，并在光盘上注明采用的软件及版本（结算书中的工程量，必须要有工程量计算过程及底稿依据，且数据来源要备注说明，如来源***算量软件\EXCEL***表格汇总\第几号签证单等）。

3.工程竣工结算书必须同时附有工程量计算书。

（八）提供施工图和图纸会审记录各一份。必须提供经审查的施工图原件及CAD电子文档，施工图必须经建设单位签注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九）提供竣工图一份。竣工图必须提供原件及CAD电子文档。每页图纸必须加盖竣工图章，竣工图章上有完整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责任人的签字。如没有监理单位，由业主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隐蔽、拆除、照明亮化等工程必须提供施工时的相关照片并加盖公章、配上文字说明。竣工图与施工图不一致的地方，需要提供设计变更或相关变更材料（电子版必须与提供的纸质版一致）。

（十）提供设计变更文件、工程洽商记录、现场签证、隐蔽工程记录、地形联测记录、地质勘探等资料各一份。资料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手续和签章。

（十一）暂估价、采用无信息价新增材料需提供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盖章确认的材料定价资料。

（十二）提供质保、报监资料各一份。包括：检验试验委托合同、检验试验费缴费发票、检验试验报告（含桩基、混凝土配合比、钢筋、水泥等材料相关试验报告）。(注：根据广西住建厅桂建标[2013]47号文件，2014年1月以后签订施工合同的工程不需要提供检验试验费发票)。

（十三）土方石方工程量需提供成果文件纸质版和电子版以及原始测量记录的纸质版和电子版（Excel）。

（十四）桩基础需提供收方记录相关签证资料。

（十五）提供工程进度款支付凭证、发票（复印件，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十六）ECP项目需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程序报送相关资料，如需由市财政评审中心评审的必须提供财评报告。

（十七）提供其他与工程价款结算相关的资料等。

（十八）所有资料必须分类别装订成册编目录注明页码。

（十九）上述资料报审后，钦州市公共投资审计中心资料接收室先对资料完整性进行预审，再转审计科室对项目资料进行审核，通过以上审核后，再正式办理项目资料接审手续。
三、本要求仅适用于钦州市公共投资审计中心接收报审工程项目，最终解释权归钦州市公共投资审计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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